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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-23326120
聯絡人：黃裴涵
電　話：04-37061126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1343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文附件請至本署附件下載區(http://attach.k12ea.gov.tw/)下載，附件驗證

碼：NOM0P8

主旨：為培育長期照顧人力，並整合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相

關資源，本署已建置照顧服務科宣導網(網址：

careservice.pro.k12ea.gov.tw)，請協助轉知所屬國民

中學，歡迎師生善加使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附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文宣1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